动画与传媒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方案
为进一步规范普通全日制本科转专业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41号令）、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学生〔2016〕6号）要求，结合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实际情况，动画与传媒学院特制定学生转专业管理方案如下：

动画与传媒学院成立转专业督查小组。

组长：孙永辉、张帆

成员：李高昱昊、李宗毅、刘涛、杨红夷、邱红叶、吴锡红、李剑阁、熊彪、黄靖雯。

动画与传媒学院经转专业督查小组商议决定，根据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要求，各专业教研室按照人才培养规定，从转专业学生接受人数、接受条件、考核方式等方面，制定以下各具体实施方案：

动画专业

转专业具体要求：

1.同一个大类专业（艺术类）；

2.无处分及挂科情况，遵守校纪校规，未受纪律处分，无无故迟到早退旷课情况；

3.身心健康，无色弱色盲，无不良嗜好，遵纪守法；
4.有良好的美术功底、造型基础；

5.动画速写笔试（二维方向）及面试通过；

6.拟接收转专业人数15人。

专业考核方式：笔试（二维方向）+面试
如转入动画二维专业方向，需通过速写笔试：人物动态速写（一组）；

要求：现场统一测试，30分钟内完成。现场出题，学生在教室统一测试，速写要求画面整洁，人物结构比例准确，线条流畅，动作符合动画运动规律。动画教研室专业教师小组集体评分，80分为合格。

面试：由动画教研室主任及专业老师组成面试组，共5人，对转入学生逐一进行面试审核，根据笔试成绩，超过3名教师同意转入才算通过考核。

数字媒体艺术专业

转专业接收具体要求：

1.同录取批次、同属一个专业大类者；

2.身心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遵纪守法；

3.无处分及挂科情况，遵守校纪校规，未受纪律处分，无无故迟到早退旷课情况；

4.入学以来未调整过专业者；

5.拟接收转专业人数13人。

专业考核方式：面试
面试：携带个人作品集，自我介绍。符合数媒专业特长。形象大方，沟通流畅，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对数媒专业有一定的了解。由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及专业老师组成面试组，共5人，对转入学生逐一进行面试审核，根据面试成绩，超过3名教师同意转入才算通过考核。

    （三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

转专业接收具体要求：

1.同录取批次、同属一个专业大类者；

2.无处分及挂科情况，遵守校纪校规，未受纪律处分，无无故迟到早退旷课情况；

3.入学以来未调整过专业者；

4.身心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遵纪守法；

5.拟接收转专业人数3人。

专业考核方式：面试
面试分别为专业能力考核与教师提问。其中专业能力考核由三部分组成，分别是自备短文朗诵、新闻稿件播读和即兴主持。教师提问环节主要考量学生对于专业的认知情况、了解学生与专业相关的知识。具体考核标准如下：

1.声音状态

朗诵、新闻播报和主持节目时，发声状态积极、饱满、大气；声音运用松弛、自如、通畅；声音干净、明朗，圆润、大方。

2.语音面貌

朗诵、播报和主持节目时，语音标准，声、韵、调准确无误；语音连贯、流畅；吐字清晰、准确；语调自然。

3.形象气质

形象端正、大方，服饰、妆容、仪态、仪表符合广播电视职业规范。

4.语言表达

自备短文朗诵：朗诵内容符合正确价值观，主题积极向上，感染力强；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普通话标准，能够正确把握稿件的节奏和韵律；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稿件内涵，声情并茂，朗诵富有韵味和表现力，能与现场观众产生共鸣。

新闻播报：理解准确，感受具体，感情真挚，基调恰切；语言目的明确，停连重音准确，语句流畅，语气生动，分寸得当；语言表达时状态积极，与受众有真切交流，仪态自然大方；能准确鲜明的体现所播节目的基本形态和特征。

即兴主持：导向正确，态度鲜明；内容充实，言之有物；能实现节目的播出目的。思路清晰，逻辑感强；语言表述准确规范，符合广播电视语体特征和语境；语言表达顺畅，对象感、交流感强；语言运用生动、形象；现场反应积极、敏捷，表现富有个性，能体现栏目特色。

最后由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及专业老师组成面试组，共5人，对转入学生逐一进行面试审核，根据面试表现，超过3名教师同意转入才算通过考核。

三、学生转专业流程

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一式四份以及承诺书两份，并提交以下相应证明材料（一式两份）：

（一）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和同意转专业意见书（附上家长亲笔签名及联系方式）。

（二）如因患病或特殊生理原因转专业的，须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，并复印一份以供存档。

（三）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后申请转专业的，须提供退役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休学创业学生复学后申请转专业的，须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因特殊困难申请转专业的，须提供学生家庭所在地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六）确有专长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特长的，须提供相关成果或专家证明等。
四、咨询电话、投诉电话及邮箱

咨询电话：

动画专业：19107791030吴锡红老师；数字媒体艺术专业：13679288427李剑阁老师；播音专业：19192933060熊彪老师。

投诉电话及邮箱：

电话：16619864477邱老师；邮箱：105546185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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